关于“庆新春 贺新年”教职工书画摄影比赛征稿通知

为庆贺2017年的到来，用艺术熏陶、感染教职工，激发教职工正能量，经研究决定举办“庆新春 贺新年”教职工书画摄影比赛，现将征稿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加对象 

全体教职工。 

二、作品要求 

1.书法内容自选，要求：继承传统、健康向上、格调高雅，与时俱进的诗词歌赋。软硬笔（三笔）不限，钢笔书法作品不小于A4纸张,粉笔书法为一块小黑板，毛笔书法作品不大于4尺宣纸整张，不小于4尺宣纸对开。书法格式要规范、美观。

2.绘画和摄影种类不限。绘画作品65cm*45cm，摄影作品印成12寸相纸。

3.参赛需用物件到书法教室领取。
三、截稿时间及送交地点

作品截止时间为2月20日下班前送至书法教室。

四、评委及其他
1. 组委会评委：外聘
2.本次比赛设一等奖三名，二等奖十名，三等奖若干，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。
3.文房四宝等筹备工作：浦祥云  
摄影通讯报道：戎荷芬  
证书制作打印：何亚芳
4.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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